
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4-02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2013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的任

何时点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八亿元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现公司将

本次理财产品购买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银行理财产品购买情况

序

号

公司 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日

期

认购金

额

（

单

位

：

万

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

天数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1

浙江苏泊尔

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保证

收益型理财产

品

2014/4/

10

20,000

2014/4/

11

2014/6/

30

80 4.80%

2

浙江苏泊尔

家电制造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本

浮动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4/

10

40,000

2014/4/

11

2014/6/

30

80 4.60%

3

浙江苏泊尔

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

专项资产管理

2014/4/

17

20,000

2014/4/

17

2014/6/

30

74 5.00%

合计

80,000

二、上述理财产品购买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认购日期

认购金

额

（

单位

：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实际

年化

收益

率

1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1-

06

10,000

2013-11-

07

2013-12-

27

3.90% 3.90%

2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3-11-

07

8,000

2013-11-

08

2013-12-

27

3.95% 3.95%

3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1-

21

20,000

2013-11-

22

2013-12-

27

3.80% 3.80%

4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3-11-

28

10,000

2013-11-

28

2013-12-

27

4.25% 4.25%

5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3-12-

03

5,000

2013-12-

03

2013-12-

10

3.20% 3.20%

6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3-12-

03

5,000

2013-12-

03

2013-12-

27

4.10% 4.10%

7

武汉苏泊

尔炊具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3-12-

16

16,000

2013-12-

16

2013-12-

31

5.00% 5.00%

8

武汉苏泊

尔炊具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1-3 15000 2014-1-3

2014-2-

10 5.5% 5.5%

9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1-3 4000 2014-1-3

2014-2-

10

5.5% 5.5%

10

浙江苏泊

尔家电制

造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1-2 21000 2014-1-3

2014-3-

31

5.5% 5.5%

11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1-3 10000 2014-1-6

2014-3-

31

5.5% 5.5%

12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4-1-3 8000 2014-1-3

2014-1-

15

3.8% 3.8%

13

浙江苏泊

尔股份公

司

中国银行

保证收益

型理财产

品

2014-1-3 20000 2014-1-3

2014-3-

31

5.5% 5.5%

14

浙江苏泊

尔家电制

造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2-

12

6000

2014-2-

13

2014-3-

31 4.2%

4.2%

15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产品

2014-2-

27

5000

2014-2-

28

2014-3-

31

4.1% 4.1%

16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3-

14

2000

2014-3-

14

2014-3-

31

4.5% 4.5%

17

武汉苏泊

尔炊具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3-

14

6,000

2014-3-

14

2014-3-

31

4.5% 4.5%

18

浙江绍兴

苏泊尔生

活电器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3-

17

5,000

2014-3-

17

2014-3-

31

4.5% 4.5%

19

武汉苏泊

尔炊具有

限公司

花旗银行

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4-3-

20

5,000

2014-3-

20

2014-3-

31

4.5% 4.5%

三、其他说明

上述投资均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目前

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且有利于提高闲置

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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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8日在江苏省江

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厦19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

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98,663,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本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女士因公出

差，无法赶回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徐伟民先生代

为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投票表决

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年度母公司共实现净

利润125,349,647.47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456,602,048.93元，本年

度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31,252,401.46元， 鉴于2013年度母公司

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因此公司201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七）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2、选举陆克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3、选举王洪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4、选举刘玉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5、选举高青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6、选举徐伟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7、选举卢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8、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独立会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9、选举徐小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票

530,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08%；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陈丽芬、陆克平、王洪明、刘玉林、高

青化、徐伟民、卢青、刘斌、徐小娟组成，其中卢青、刘斌、徐小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3年。 （以上

董事简历详见2014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江

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3年度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201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48,00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江苏阳光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48,000,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十五）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1、选举贡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2、选举李明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198,663,3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0%。

根据选举结果，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贡清、李明凤、曹敬农组成，其中曹敬

农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以上监事简历详见2014年4月

1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的律师林亚青女士、 聂梦

龙先生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

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2014-015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8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4年5月

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8人，董事陈丽芬女士

因公出差，已全权委托董事徐伟民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和签字权。 董事会成员

共同推举徐伟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

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陈丽芬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14年5月

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同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王洪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2014年5

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徐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2014年5月

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用徐伟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2014年

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决议。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要

求，在全面考察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委员会成

员如下：

（1）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组成人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陈丽芬女士、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组成人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刘斌先生（独立董事）、陈丽芬女士

主任委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3）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组成人员：陈丽芬女士、王洪明先生、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陈丽芬女士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组成人员：刘斌先生（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注

册会计师）、刘玉林先生

主任委员：刘斌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8日

附件：简历

陈丽芬女士，上届董事长，195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

江阴市精毛纺厂副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曾获“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 、“全国纺织巾帼建功

标兵” 、“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 、“江苏省优秀技术开发人才” 、“江苏省三

八红旗手” 等荣誉称号，并当选为中国毛纺行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洪明先生，上届董事。1966年出生，大专文化。曾任集团公司销售部副部

长、公司销售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徐霞女士，1965年9月生，会计师，曾任江阴市精毛纺厂财务科副科长，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徐伟民先生，上届董事，1977年出生，大学本科。 现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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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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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8日以电子邮

件或电话通知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

于2014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与会监

事共同推举曹敬农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按会议议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经与会监事推选，选举

曹敬农女士为本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2014年5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8日

附件：简历

曹敬农女士，上届监事，监事会主席。 1963年生，大专文化，工程师，毕业于

江苏省江阴职业大学织机系，现为公司生产技术部科员。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公告编号：

2014-016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4月18日以公告形式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8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至2014年5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51号中钢天源三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洪石笙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99,690,835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

理人共计6人，代表公司股份34,951,8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0603%。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34,940,57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5.04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份11,3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1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4,948,2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7%；反对0股；弃

权3,6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3%。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4,948,2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7%；反对0股；弃

权3,6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3%。

3、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4,948,1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4%；反对0股；弃

权3,7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6%。

4、审议《201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4,948,1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4%；反对0股；弃

权3,7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6%。

5、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4,951,7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997%；反对 0

股；弃权1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003%。

6、审议《关于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948,1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4%；反对0股；弃

权3,7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6%。

7、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选

举洪石笙先生、姜宝才先生、张野先生、王云琪先生、虞夏先生、章超先生、都有为先

生、钱国安先生、汪家常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都有为先生、钱国安先生、

汪家常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九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上述

董事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洪石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②选举姜宝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③选举张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④选举王云琪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⑤选举虞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⑥选举章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都有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②选举钱国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③选举汪家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新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8.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王立东先生、孙红军先生为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以上两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武启

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选举王立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2）选举孙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40,576股，占表决总数的99.9677%。

上述人员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948,176股，同意股数占表决总数的99.9894%；反对0股；弃

权3,700股，占表决总数的0.010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3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详细情况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5月9日刊登的《关于中

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二〇一三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

2014-19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

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至

2014年5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62号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

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庆华先生

（六）召开会议通知、召开会议提示性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4年

2月28日、2014年4月17日及2014年5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计29人，代表股份185,278,3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84%� 。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 代表股份184,

186,6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

表股份1,091,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

事项：

（一）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议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

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十)�关于修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同意184,886,7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9％；反

对39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2、表决结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

别决议通过，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刘志坚、赵伟、杨标2013年度述职报告。 赵伟先生代

表三位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汇报了在2013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

履职的情况。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韩思明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广东甘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甘化《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载有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

会印章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公告编号：

2014

—

034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

年5月8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4人，代表股份90,863,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1%。 公司董事、监

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桦木先

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二）通过《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三）通过《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四）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五）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六）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七）通过《关于2014年度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90,863,2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刊登于2014年4月11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道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常合兵、 李娄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道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4-036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1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8

日上午

9:00

2

、

召开地点

：

深圳南山区长城计算机大厦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 持 人

：

董事钟际民先生

6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

2014-025

），

公告了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

式和方法

。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749,403,886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

56.62%

。

2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

（

二

）

议案表决情况

1

、

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

MMD

有条件向飞利浦收购其所持有的

TP

Vision

公司

30%

股权并订立买卖协议的议案

同意

749,403,88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表

决结果

：

通过

。

2

、

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与飞利浦第一份买卖协议及商标许可协议的修订并订立相关补

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749,403,88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表

决结果

：

通过

。

3

、

关于贷款修订及重列契据并订立新定期贷款协议和新循环贷款协议的议案

同意

749,403,88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表

决结果

：

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陈咏桩律师

、

赫敏律师

2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

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

2

、

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3

、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五月九日


